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标准

轻型汽车排放污染物测试方法

燃油蒸发排放的测试 密闭室法
HJ/T 26. 3一1999

Measuring method for pollutants from light-duty vehicle

    Measuring method of fuel evaporative emissions

                  Method of the enclosure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点嫌式发动机的车辆从嫩油系统燕发损失的碳氢化合物的测试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装点燃式发动机，最大总质量不大于3 500 kg，最大设计速度等于或大于50 km/h的

M�N�M:类车辆。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15089-1994 机动车辆分类

    HJ/T 26.1-1999 轻型汽车排放污染物侧试方法 排气污染物的测试

    HJ/T 26.5-1999 轻型汽车排放污染物侧试方法 试验用基准燃油的规格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最大总质$ (GVM)

    指汽车制造厂规定的技术上允许的最大质量。

3.2 基准质X (RM)

    基准质a是指整车整备质f加100 kg质It.

3.3 燕发排放物

    指除汽车排气尾管的排气排放以外，从车辆燃油系统排出的碳氮化合物的燕发损失。

3.4 燃油箱呼吸损失(又称昼间换气损失)

    指由于燃油箱内温度变化产生的碳公化合物的排放(假设碳氮比为1 3 2.33)

3.5 热浸损失

    指经一段时间的驾驶后，静止停放车辆从燃油系统产生的碳氢化合物的排放(假定碳氮比为1

2.20),

3.6 污染控制装x

    指车辆上控制或限制车辆排气排放及燕发排放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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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内容

蒸发排放试验(见图1)由下列四部分组成:

试验准备;

燃油箱呼吸损失(昼间换气损失)测定;

市区运转循环(1部)和市郊运转循环((2部)的运转循环;

热浸损失测定。

将昼间换气损失和热浸损失测定的碳氢化合物的排放质量相加，作为试验的总结果。

3 000 km走合行驶期间(无异常脱附/吸附)，燕气清洁车辆(根据需要)

车辆预处理

浸车期为10-36h

放油 姗油箱加油

    昼间换气损失试牲
在289-303K(16-30̀C)下1h

底盘测功机试验

  在密闭室内热浸工h
296-304K(23-31 C )

结束

在293-303K(20-30'C)环境温度下，用车辆运行或用空气清洗的方法
脱附碳罐 两次昼间换气损失试验(基准嫩料温度289(16,/)士1K.4 e=
14士。.5K)。运转循环为1部1次加上2部2次 浸车辆。

环境温度为293-303K(20-30'C ,)

嫌油箱标称容量的40%士2%.燃油温度为283-287K (10-14"C )

姗油温度289(16/)土1K时试验开始，经60士2m;.,温升△t=14士0. 5K

1个市区运转循环(1部)加上1个市郊运转循环((2部)

开始时密闭室内最低温度为296K(23 C),而最高溢度为304K(31'C )

试验结果(9)=昼间换气损失(9)+热浸损失(9)

    图 1 蒸发排放试验

注释:①详细叙述燕发排放控制装里。
      ② 底盘测功机试验时，可以测t车辆排气排放，但是，它不能用作法定检验，而车辆排气排放的法定性试验

          是分开进行的.

5 车辆和燃料

5.1 车辆
5.1.1 车辆技术状况应良好，试验前已经进行3 000 km的走合行驶。装在车辆上的蒸发控制系统，在

此期间工作正常，碳罐经历了正常使用，未经异常吸附、脱附。

5.2 燃料

    使用的基准燃料应符合HJ/T 26.5-1999的要求。

6 试验设备

6.1 底盘测功机

    底盘测功机应符合HJ/T 26.1-1999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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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蒸发排放测量用密闭室口

6.2门 蒸发排放测量用密闭室必须是一个气密性好的长方形测量室，能容纳被试车辆。在密闭室内能

从侧面接近车辆，当密闭室封闭时必须达到本标准附录A规定的气密性的要求。密闭室的内表面必须

不渗透碳氢化合物 至少有一个内表面装有柔性的不渗透材料，以平衡由于温度的微小变化而引起的压

力变化 四墙各面中的设计必须具有良好的散热性，在试验过程中墙内表面上的任何一点的温度不得降

至 293 K(20 'C)以下。

6.3 分析系统

6.3.1 碳氢化合物分析仪

6.3.1门 对密封室内的气体，应使用氢火焰离子化M (FID)碳氢分析仪进行监测。样气必须从某一侧

墙或顶棚的中心处取样，所有的旁通流量必须回流到密闭室内，最好直接回到混合风扇下游处。

6.3.1.2 碳氢化合物分析仪，在其达到最终读数的90%时，响应时间应不大于1. 5 s。它的稳定性在零

点和满刻度的80%士20%的点上，应优于满刻度的2%，并对所有使用量程均有超过15 min的稳定期

6.3.1.3 以一个标准偏差表达分析仪的再现性，在所有使用的各个量程上，在零点和满刻度的80%士

20环的点上的标准偏差小于10a.

6.3.1.4 选择分析仪的各个量程，必须使它在测量、标定、检漏各程序中给出最好的分辨度。

6.3.2 碳氢化合物分析仪用数据记录系统。

6. 3.2门 碳氢化合物分析仪必须装有一种记录电信号输出的器件，用带状图笔录仪或其它的数据采集

系统。频率至少为每分钟一次。该记录系统至少应具备与记录信号等效的工作特性，并能提供试验结果

的一种永久性记录。记录将准确地指明昼间换气损失试验和热浸试验的开始和终止点以及每次试验从

开始到完成之间所经历的时间。

64 燃油箱加热

6.4门 车辆的燃油箱中的燃油必须采用可控热源加热:如可采用2 000 w 容量的加热垫板，加热系统

必须均匀加热燃油油液面以下的燃油箱壁，不致引起燃油的局部过热。切不可对燃油箱内燃油上面的蒸

汽加热。

6.4.2 燃油箱加热装置必须能在60 min内把燃油箱内燃油从289 K(16C)均匀加热升温14 K,温度

传感器位置如7. 1.1所述。加热系统必须在燃油箱加热过程中能控制燃油温度至需要温度的士1. 5 K

以内。

6. 5 温度记录

6.5.1 按两个相联温度传感器所测两点温度的平均值记录密闭室内的温度。两个测量点设在离地面高

0. 9士。. 2 m，从每面侧墙的垂直中心线往室内伸进0. 1 m的点上。

6. 5.2 按7.1.1要求的位置安装的温度传感器记录燃料箱的温度

6.5.3 蒸发排放测量过程中，温度必须记录或输人一个数据采集系统，频率为至少每分钟一次。

6. 5.4 温度记录系统的精度必须在士1. 0 K,温度分辨率为。. 4 K,

6. 5. 5 记录或数据采集系统对时间的分辨率应为士15 s,

6.6 风扇

6.6.1 利用一个或多个风扇或者鼓风机，在打开密闭室门时，它必须能使室内碳氢化合物的浓度降到

环境中碳氢化合物的浓度水平。

6.6.2 密闭室内必须设有一个或多个风扇或鼓风机，其容量大约为。. 1--0. 5 m'/s，能彻底混合密闭

室内的大气，在测量期间，必须能使密闭室内的温度和碳氢化合物的浓度均匀。在密闭室内的被试车辆

不得受到从风扇或鼓风机吹来的直接气流

6.了 气体

6.7.1 下列纯气体用于标定和运行

      纯合成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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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度蕊1 ppmC�<1 ppmCO,<400 ppmCOz,砚0. 1 ppmNO)

    氧气含量在18%至21%(容积)之间。
    碳氢化合物分析用燃料气体:氢气:40%士2%，平衡气体为氦气，纯度镇1 ppmC�<400 PPMC02e

    丙烷(CH.):纯度不低于99.5%0
6.7.2 必须备有丙烷气和纯合成空气的混合气，供作标定或量距气用。标定气体的实际浓度必须在标

称值的士2%以内。当使用气体分配器配制的稀释气体时，准确度必须在实际值的士2%以内。附录A中

规定的浓度也可以通过气体分配器用合成空气作为稀释气体获得。

6.8 附加设备

6.8.1 试验场地的绝对湿度必须可测量至士5%以内。

6.8.2 试验场地的压力必须可测量至士。. 1 kPa以内。

了 试验程序

7.1 试验准备

7.1.1 车辆在试验前应按下列要求进行准备:

    排气系统不得出现任何漏气;

    试验前可用蒸气清洗试验车辆;

    在试验车辆的燃油箱内必须安装一只温度传感器

的温度;

以便测量装到燃油箱的40%容量的燃油中心点

必须安装外加的接头和装置，用以全部排出燃油箱中的燃油。

{{;
试验车辆置放于环境温度为295̂ 303 K(20-30̀C)的浸车场地。

装在试验车辆上的碳罐要进行30 min

车速运转，测功机的设定按HJ/T 26.1-1999

脱附处理，方法是车辆置放在底盘测功机上以60 km/h

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测试方法之附录B规定，或者用空

气(在室内温度、湿度条件下)通过碳罐，而通过碳罐的气体流量相当于汽车60 km/h车速行驶时通过

碳罐的流量。接着碳罐再经过两次昼间换气损失试验的吸附。

7.1.4 使用燃油箱放油装置，将试验车辆上的所有燃油箱内的燃料放净。这是为了使试验车辆上的蒸

发控制装置进行正常的吸附和脱附。打开燃油箱盖就能达到这一要求。

7.1.5将温度为283̂287 K(10-14̀C)的试验用基准燃油.加人到所有燃油箱。加至该燃油箱标称容

量的40%士2%，这时车辆燃油箱盖不能盖上。

了.1.6 如果试验车辆装有一只以上燃油箱时

一致到士1.SK以内。

用下述同样方法加热所有燃油箱，各燃油箱的温度必须

){.;
燃油可以人工加热到试验起始温度 289(16'C)士1K

当燃油温度达到287K (14'C)时，马上封闭燃油箱。
直到燃油温度达到289 K(16'C)时，即开始

进行60士2 min内的升温14士0.5K的线性加热过程

士1. 5 K以内。

。加热过程中燃油温度应符合下列公式，其误差在

                                            T,

式中:T,— 要求温度，K;

      Ta- 燃油箱起始温度，K;

        t— 从加热燃油箱起始所经的时间

    记录加热所经时间和升温。

二T}+ 0. 233 3 t

,m in e

7.1.9

作。

7.110

然后在不超过1h的时间内，按照7.1.4.7.1.5, 7. 1. 6和7.1.7的说明，开始放油和加油的操

在第一次燃油箱加热期结束后2h内，按照7.1. 8规定，开始第二次燃油箱加热操作，并记录

温升和加热所经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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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 在第二次燃油箱加热过程结束后2h内，将车辆置于底盘测功机上进行一个 1部运转循环和

两个2部运转循环，在此运转中排气排放不取样。

7.1.12 在完成了7. 1. 11规定的预处理运转循环后的5 min内，发动机罩盖必须完全关闭，把车辆驶

离底盘测功机，并停放在热浸场地。车辆停放时间至少10h，最多36 h，在此时期结束时，发动机机油和

冷却液的温度必须已达到热浸场地温度的士ZK以内。

7.2 昼间换气损失蒸发排放试验

7.2.1 在预处理运转循环后，不少于9h也不多于35 h，开始7. 2. 4规定的操作。

7.2.2 在试验前的几分钟内，清洗密闭室，直至得到一个稳定的背景环境，在此期间，密闭室内的混合

风扇必须开动。

7.2.3 在试验前，对碳氢化合物分析仪必须进行零点和量距点的标定。

7.2.4 燃油箱必须按照7.1.4说明放净燃油，然后重新加人温度为283 287 K(10-14C)的试验燃

油，加入油量为燃油箱标称容量的40%士20o，此时车辆的燃油箱盖切勿盖上

7.2. 5 如果试验车辆装有多于一只燃油箱时，则所有燃油箱都应按下述同样方法加热，各燃油箱的温

度必须一致，其误差在士1. 5 K以内。

7.2.6 将发动机熄火并打开车窗和行李箱，将试验车辆移人密闭室。如果需要，应连接好燃油箱温度传

感器和加热装置。立即开始记录燃油温度及密闭室内的空气温度，此时应关掉清洗风扇。

7.2.7 燃油可以人工加热至289(16'C)士1K的起始温度。

7.2.8 燃油温度一达到287 K(14 C)时，燃油箱必须立即密封，密闭室也密封，使其不透气。

7.2. 9 燃油温度一达到289(16'C)士1K时，立即:

    测量碳氢化合物浓度，大气压力和温度，以给出燃油箱加热过程的初始读数CH-P和T�
    开始进行经历60士2 min,温升14士0. 5 K的线性加热过程。在加热过程中燃油温度应符合下列公

式，其误差在士1. 5 K以内。

                                        T，二Tp+0. 233 3 t

式中:7'— 要求温度，K;

      To 燃油箱初始温度，K;

        t一一从燃油箱加热开始的经历的时间，min,

7.2-10 在试验结束之前，对碳氢化合物分析仪立即进行零点和量距点的标定。

7.2. 11 试验期间，当燃油温度在60士2 min内升温14士。.5K时，测量密闭室内最终的碳氢化合物的

浓度(CHC.，并记录终了温度T,、气压P,及试验所经历的时间。
7.2. 12 切断加热电源，并打开密闭室大门。断开加热装置和温度传感器与密闭室仪器的连接，这时关

上车窗、行李箱，在发动机熄火的情况下，将试验车辆移出密闭室。

7.2. 13 试验车辆为下一步的运转循环试验、热浸蒸发排放试验作准备。冷启动试验必须在昼间换气损

失试验结束后一小时内进行。

7.2-14 检验机构可能认为，由于车辆燃料供给系统的结构，有些损失可能排到大气中去，在此情况下

检查机构必须进行工程分析，证明这些燃油蒸气是通向碳罐的，而且这些燃油蒸气可在车辆运行过程中

适当地被脱附。使制定法规的主管部门满意。

了.3 运转循环

7.11 蒸发排放的最后确定是通过60 min热浸试验测量的碳氢化合物的排放量后才能完成。热浸试

验是在完成一个由四个市区运转循环单元((1部)和一个市郊运转循环((2部)组成的运转循环结束后马

上进行。在昼间换气损失试验结束后，紧接着把车辆用人工或其它机动措施移到底盘测功机上，此时发

动机应熄火。然后按HJ/T 26.1-1999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测试方法的规定进行由四个市区运转循环

单元((1部)和一个市郊运转循环((2部)组成的循环运转。这时可以进行排气排放量试验的取样，但此结

果不能用做排气排放量的型式认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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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4 热浸蒸发排放试验

7.4. 1 运转试验结束之前，对密闭室进行数次清洗直至获得稳定的碳氢化合物的背景浓度为止。此时

也必须打开密闭室内的混合风扇。

7.4.2 试验之前必须进行碳氢化合物分析仪的零点和量距点标定。

7.4.3 在运转循环试验结束后，发动机罩必须安全关闭，拆掉车辆与试验台之间的联接件。然后以最小

的油门开度将车辆驶向密闭室。在车辆的任何一个部位进人密闭室前，发动机必须立即熄火。发动机熄

火的时间应记录在蒸发排放测量数据记录系统上，开始温度记录，在此阶段如果还没有打开车窗、行李

箱，必须打开。

7.4.4 在发动机熄火的情况下，将车辆推进或者用其他方法送进密闭室内。

7.4. 5 在发动机熄火后的2 min内和在运转循环结束后的7 min内，关闭密闭室的门，并加以密封。

7.4. 6 密闭室密封后，便开始60士0. 5 min的热浸期。这时测量碳氢化合物的浓度、室内温度、压力以

给出热浸试验的初始读数CHC. , T,, P。这些数据将用于蒸发排放的计算(8)。在60 min的热浸期间内，
密闭室的环境温度T不得低于296 K(23̀C)而不得高于304 K(310C)o

7.4.7

标定。

7.4. 8

在60士。. 5 min热浸试验结束之前，必须立刻进行碳氢化合物分析仪的零点标定和量距点的

在60土0. 5 min热浸试验终止时，测量密闭室内碳氢化合物的浓度。同时测量温度和压力。这些

数据就是热浸试验的终止读数CHC.,Tf,Pf。这些数据将用于8中的计算。至此，完成了蒸发排放的试验
程序。

8 计算

8.1 从7中描述的各项蒸发排放试验中，碳氢化合物的排放量是根据昼间换气损失试验和热浸试验的

结果计算的。这些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的蒸发损失可以使用密闭室内碳氢化合物的浓度、温度和压力的

初始读数和终止读数以及密闭室的净容积进行计算可按下列公式。

M.C=K·V·10-0。CxC,·P,
    Tf

CxC.·尸
    T

式中:Mill— 试验阶段中，排放的碳氢化合物的质量，8;

      C.:— 密闭室内碳氢化合物的浓度，ppmcl容积，碳当量);

        V— 打开车窗，行李箱的状态下，考虑车辆体积校正后的密闭室的净容积，如果车辆体积未

              确定，通常可按1. 42 m“计算，m' ;

        T— 密闭室内的环境温度，K;

        P— 大气压力，kPa;

      H/C— 碳氢比;

                                        K=1.2(12+H/C)

        i— 初始读数下标;

        f— 终止读数下标;

      H IC— 对于昼间换气损失取2. 33;

      H/C— 对于热浸损失取2. 20,

8.2 试验总结果

    车辆碳氢化合物蒸发排放总质量为:

                                      M,,二MTH+MHS

式中:M,— 车辆碳氢化合物排放的总质量，9;

      MTH— 昼间换气损失碳氢化合物排放质量，B.

      MHs— 热浸损失碳氢化合物排放质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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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产一致性

9门 对于常规的生产线终端检验，认证的持有者，用满足下列各项要求的样车，表明产品的一致性。

9.2 泄漏试验

9.2门 从蒸发控制系统通向大气的通气孔必须被隔离

9.2.2 对燃油供给系统施加3. 630士。. 1 kPa的压力。

9.2.3 将燃油供给系统从压力源隔开之前，必须使压力稳定。

9.2.4 在燃油供给系统隔离后，5 min内压力降低不得大于。.490 kPao

9.3 通气试验

9.3. 1 从蒸发控制系统通向大气的通气孔必须被隔离。

9.3.2 对燃油供给系统施加3. 63010. 1 kPa的压力。

9.3.3 将燃油供给系统从压力源隔开之前，必须使压力稳定。

9.3.4 蒸发控制系统通到大气的通气孔应恢复到制造时的状态。

9.3.5 燃油供给系统的压力必须在。. 5̂-2 min内降到。.980 kPa以下。

9.4 脱附试验

9.4门 必须将可测空气沛量为每分钟1L的仪器安装在脱附进口处，而且有一只容积足够大的对脱附

系统无影响的压力容器，必须通过一只转换开关接到脱附系统进口处，或用其它方法代替。

9.4.2 生产厂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自行选择流量计。

9.4.3 操作车辆时，应将脱附系统中可能限制脱附作用的任何设计特点检查出来，并将情况记录下来。

9.4.4 当发动机按 9.4.3提到的限度内运转时，必须用下述方法之一确定空气流量。

9.4.4门 在9.4.1中指明的测量装置被接通时，注意观察压力从大气压降到表明在 1 min内1L容积

的空气已经流进蒸发控制系统时的压力水平，这一点必须遵守;或

9.4.4.2 如果使用替代的流量测量装置，此仪器必须能检测到不少于1 L/min的流量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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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蒸发排放试验设备的标定

A1 标定周期和方法

Al. 1 所有设备必须在初次使用之前进行标定，以后根据需要进行标定，型式认证试验前的一个月内

必须进行标定。本附录描述所用标定方法

A2 密闭室的标定

A2. 1 密闭室内部容积的初始确定

A2. 1.， 初次使用之前，按下列程序确定密闭室的内部容积。准确测量密闭室的内部尺寸，酌减不规则

的部分如支柱，根据这些测得尺寸确定密闭室的内部容积。

A2.1.2 从密闭室的内部容积中减去1. 42 m'，就是闭密室的内部净容积。敞开着车窗，行李箱的车辆

体积用1.42 m“来代替。

A2.1. 3 密闭室必须按A2.3的规定检查。如果密闭室内丙烷质量和注射的丙烷质量相差超过士2%,

则需要有改正措施

A2.2 密闭室背景排放物的确定

    通过这一步骤确定密闭室内不含有任何释放碳氢化合物的各种材料。此项检查必须在密闭室投人

使用时进行，并在室内作了任何可能影响背景排放的工作后进行。而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这项检查。

A2.2. 1 标定分析仪(如果需要)，然后进行零点标定和量距点标定

A2.2-2 清洗密闭室直到得到碳氢化合物的稳定的读数。如果尚未开混合风扇，这时应开动混合风扇。

A2.2-3封闭密闭室，测量背景碳氢化合物的浓度、温度、气压。这些是初始读数CHC�T� P，将用于计

算背景排放物的含量

A2.2-4 密闭室在开动混合风扇的状态下，保持4h无干扰。

A2.2-5 在此时期结束后，用同一个分析仪测量密闭室内碳氢化合物的浓度。同时测量温度、气压。这

些是终止读数CHI,,T, , P。
A2.2-6 按A2.4说明，算出整个试验过程中密闭室内碳氢化合物质量的变化量。密闭室的背景排放物

质量必须不超过。.49。

A2.3 密闭室标定及碳氢化合物残留试验

      密闭室标定及碳氢化合物残留试验是为了检验密闭室容积(A2. 1)的计算值，同时也测定漏气率。

A2.3门 清洗密闭室直到碳氢化合物的浓度达到稳定值。如原来未接通，此时应开动混合风扇。根据需

要对碳氢化合物的分析仪进行零点标定和量距点标定。

A2.3-2封闭密闭室并测量背景排放物的浓度、温度、气压 这些是用来标定密闭室的初始读数CHI， I
T、尸。

A2.3-3 将大约4g的丙烷注人密闭室内，精确测量丙烷质量，精确度为测量值的士5%e

A2.3-4 让密闭室内物质进行5 min的混合之后，测量碳氢化合物浓度、温度、气压。这些是用来标定

密闭室的终止读数CHe,,T,,Pro
A2.15用A2.3. 2和A2.3.4测得的数据及A2.4所列的计算公式，算出密闭室中丙烷的质量，此质

量必须和A2. 3. 3所测得的丙烷质量相一致相差在士2%以内。

A2.3-6 密闭室物质至少混合4h，在此时期终了时测定并记录最后终止时的碳氢化合物浓度、温度、

气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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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利用A2.4所列计算公式从A 2. 3. 6及A2.3-2中读得的数据计算碳氢化合物质量，此质量和

.5得出的碳氢化合物质量相差不大于4%e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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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室内碳氢化合物的质量的纯变化量是由背景碳氢化合物的排放水平和密闭室的漏气率决定

的。用碳氢化合物浓度、温度、气压的初始读数及终止读数，按下列公式算出质量的变化量。

M-一‘’v·10-"·(C�c, " P,    Cxc " P,T,         T,
式中:Mxc 碳氢化合物质量，9;

      Cxc— 密闭室内碳氢化合物浓度，ppmC (ppmC=ppmCHa X 3) ;

        V— 密闭室容积，m';

        T一一 密闭室内环境温度，K;

        P— 大气压，kPa;

            K=1. 76;

1— 初始读数下标;

厂— 终止读数下标

A3        FID碳氮化合物分析仪的检查

A3. 1 检测器响应的最佳化

    FID应按仪器制造厂的规定进行调整。应使用空气稀释丙烷，在最常用的量程，使响应最佳化。

A3.2 HC分析仪的标定

    分析仪用空气稀释丙烷和纯合成空气进行标定。

    标定气体见HJ/T 26.1-1999,

    绘制本附录A4.1和A4.5所述的标定曲线。

A3. 3 氧千扰的检查和推荐限值

    对特定的碳氢类物质的响应系数(R;)是FID的C,读数与以ppmC表示的气瓶气体浓度之比值。

    试验样气浓度必演能反应出常用量程的满刻度的80%左右。其浓度必须是已知的，参照一种重量

分析的标准用容积表示，准确度达到士2 %a

    此外，气瓶必须在293̂-303 K(20-30‘ C )环境中预置24 h,

    响应系数要在该分析仪投人使用时和主要使用周期间隔进行确认。

    基准气体为丙烷，平衡气体为纯合成空气时响应系数为1.00,

    用于氧干扰的试验的气体，响应系数推荐范围如下:

    丙烷和氮气为。. 95<R,< 1. 05,

A4 碳氮化合物分析仪的标定

    各种常用量程按下列程序进行标定。

A4.1 用在操作量程上均匀分布的至少5个标定点绘制标定曲线，标定气体的最高标称浓度至少为满

刻度的80%,
A4. 2 用最小二乘法计算标定曲线。如果产生的多项式次数大于3，那么，标定点的数目至少是多项式

次数加2,
A4. 3 标定曲线不得和每种标定气体标称值相差大于2%.

A4.4 利用A4. 2计算出的多项式系数，画出一份指示读数和真实浓度的对照表，其步长不大于满刻度

的1%。这是对每一个标定过的分析仪量程都要实行的，这个表格还包含有如下其它有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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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定日期

    量程和零电位器读数(如可适用的)

    标称刻度

    各标定气体的基准数据

    使用的各标定气体真实浓度值和指示值以及相差的百分率

    FID的燃料和型号

    FID空气压力

A4.5 如果得到检验机构的许可，替代技术(如计算机、电子控制量程开关)能够达到同等的精度，则可

使用这种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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